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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53           证券简称：九鼎投资           编号：2022-025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K u n w u  J i u d i n g  I n v e s t m e n t  H o l d i n g s  C O . ,  L t d  

股权质押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江西紫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紫

星”）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57,407,30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2415%；公司控股

股东江西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江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256,3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1248%（因中江集团实施存续分立，中江集团所

持有 35,224,192股尚需过户至江西紫星）；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拉萨昆吾九鼎产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昆吾”）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5,038,54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22%；江西紫星与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拉萨昆吾合计持有本公

司股份总数为 318,775,8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3.5285%。 

●本次质押后，江西紫星与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拉萨昆吾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318,73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99.9856%，占公司总股本的 73.5179%。 

●本次股份质押主要系为顺利完成控股股东分立事项涉及的第二笔公司

35,224,192股股份的过户，用本次质押股份置换同等数量的正处于质押状态的中江集

团持有的公司股份。目前中江集团持有的相应公司股份的解押手续正在办理当中。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投资”或“公司”）于近日接

到公司股东江西紫星及其一致行动人的通知，获悉江西紫星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其持有

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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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江西紫星系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集团”）全资

子公司。江西紫星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万

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江西

紫星 
否 5,740 否 否 2022/4/12 2025/10/11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99.9873% 13.2398% 

置换

股份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

途。 

3、江西紫星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拉萨昆吾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江西紫星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拉萨昆吾累计质押股份

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中江集

团 
256,330,000  59.1248  256,330,000  256,330,000  100.00 59.1248 0 0 0 0 

拉萨昆

吾 
5,038,541  1.1622  5,000,000  5,000,000  99.2351  1.1533  0 0 0 0 

江西紫

星 
57,407,309  13.2415   57,400,000  99.9872  13.2398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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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18,775,850  73.5285  261,330,000 318,730,000  99.9856  73.5179  0 0 0 0 

 

二、江西紫星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拉萨昆吾股份质押情况 

1、江西紫星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拉萨昆吾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

的质押情况： 

（1）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情况 

未来半年内，中江集团已质押的 10,000 万股将到期，具体情况为： 

股东名称 质押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亿元） 

中江集团 100,000,000 39.0122 23.0659% 10 

（2）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情况 

无 

本次质押的具体用途： 

本次股份质押主要系为顺利完成控股股东分立事项涉及的第二笔公司

35,224,192股股份的过户，用本次质押股份置换同等数量的正处于质押状态的中江集

团持有的公司股份。目前中江集团持有的相应公司股份的解押手续正在办理当中。 

2、江西紫星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拉萨昆吾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江西紫星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拉萨昆吾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

响 

（1）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

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2）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江西紫星及其一致行动人中

江集团、拉萨昆吾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对公司的控制

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不产生影响； 

（3）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江西紫星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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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西紫星资信情况 

（1）江西紫星的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控股股东名称：江西紫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22 年 02月 18日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董家窑路 112 号紫金城写字楼 A座 19层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江西紫星成立于 2022年 2月 18日，自成立至今不满一年，系因中江集团分立产

生，尚未开展业务，自身尚无财务资料。 

（2）江西紫星偿债能力指标 

江西紫星成立于 2022年 2月 18日，自成立至今不满一年，系因中江集团分立产

生，尚未开展业务，自身尚无财务资料。 

（3）江西紫星未对外发行债券，亦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4）江西紫星不涉及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5）江西紫星经营状况良好，有充足的偿债能力，不存在偿债风险。 

5、江西紫星与上市公司交易情况 

2021年 1月 22 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年度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拆入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授权借款额度 10亿元，

资金拆入利率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2022 年 1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2 年度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拆入资金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授权借款额度 10亿元，资金拆入利率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江西紫星成立于 2022年 2月 18日，系因中江集团分立产生，根据《分立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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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紫星继承了中江集团与上市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剩余的债权 2 亿元，江西

紫星 2022年 1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2022 年 4月 13日）的交易往来如下： 

新增借款利息 239.25 万元，归还借款本金 4,000 万元，截止 2022 年 4 月 13 日

借款余额 16,239.25 万元。 

上述资金往来不涉及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除上述事项外，公司与江西紫星

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 

上述资金往来不涉及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6、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本次股份质押主要系为顺利完成控股股东分立事项涉及的第二笔公司

35,224,192股股份的过户，用本次质押股份置换同等数量的正处于质押状态的中江集

团持有的公司股份。目前中江集团持有的相应公司股份的解押手续正在办理当中。 

江西紫星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拉萨昆吾资信状况良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

围之内，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本次质押

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若后续出现股票下跌引发的相关风险，江西紫星

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拉萨昆吾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

施。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4 月 13日 


